
济宁市建筑业协会

济建协【2021】6号

关于建立济宁市建筑业协会专家库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

为了推进建筑行业经营管理创新和企业发展转型升级，

把握建筑业改革与发展的新理念、新技术和新业态的发展趋

势，促进建筑行业健康发展。充分发挥专家的咨询和论证作

用，更好地服务广大会员企业、服务行业。我会将组建济宁

市建筑业协会专家库。请按照通知要求做好推荐工作，有关

事项通知如下:

一、专家库专业类别

本专家库主要由我市建设工程质量安全、商砼检测管

理、造价咨询、招标代理、装饰装修施工、绿色施工、钢结

构施工、BIM 技术等等领域的企业专家和高校学者组成。

二、专家条件

1、具有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建筑行业相应注册执业资

格，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知名度。

2、拟申报专家所在单位原则上为协会会员单位，遵纪守法，

工作认真，责任心强，有良好的职业道德，热心支持行业协



会工作;

3、身体健康，年龄原则上 65 岁以下;

三、推荐专家程序

1、由专家所在会员单位(法人单位)依照推荐条件进行推荐。

尽可能涵盖本企业不同专业的专家。

2、被推荐的专家，按要求填报相关资料。推荐材料包括：

（1）申报表（见附件二）

（2）学历证、职称证、注册执业资格证书（复印件）

（3）业绩资料（个人获奖证书、聘书或受聘文件等复印件，

近 3 年内，不超过 8 项）

以上推荐材料用 A4 纸打印（复印），由推荐单位核对

原件，加盖核对章，原件备查。同时提供电子文档。

3、专家推荐单位将其填报的书面材料送至我会行业发展部，

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4、推荐的专家人选，由我会组织审定，并统一颁发专家聘

书。

四、推荐申报时间

申报时间:2021 年 2 月 26 日至 2021 年 3 月 18 日。

地址:济宁市建设工程管理服务中心 3 楼 301

联系人:谷永彬

联系电话：15910002909

邮箱：418820599@qq.com

济宁市建筑业协会

二〇二一年二月二十五日

mailto:418820599@qq.com


附件一：

济宁市建筑业协会专家库管理办法

（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适应建筑产业现代化要求，推进我市建筑

业转型发展，促进建筑企业科技创新、技术进步和管理现代

化，充分发挥专家在企业管理、科技创新和工程质量上的咨

询、评价和指导等方面的作用，更好地服务会员单位，规范

协会专家库的建设、管理和使用，结合协会工作实际，制定

本办法。

第二条 本专家库主要由我市工程技术质量安全、商砼

检测管理、造价咨询招标代理、装饰装修施工、绿色施工、

钢结构施工、BIM 技术等等领域的企业专家和高校学者组成。

第三条 专家库管理的主要原则是：自愿申报、单位推

荐、满足需要、动态管理。

第二章 专家入库条件和程序及类别

第四条 入库专家的基本条件

（一）遵纪守法，坚持原则，责任心强，秉公办事，廉

洁自律，乐于奉献。



（二）具有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格或相应注册执业资

格，具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在行业内具有一定知名度。

（三）熟悉建筑行业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技术标准，

行业发展趋向，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实践经验。

（四）原则上年龄不超过 65 岁，身体健康，能够胜任

专家工作（本行业知名专家可不受年龄限制）。

（五）从事相关专业管理工作 10 年以上，并参与过市

级或市直（行业）部门及以上级别的相关评审工作。

第五条 入选专家库程序

（一）提交的资料：（纸质和电子版各一份）

1、《济宁市建筑业协会专家库专家申报推荐表》；

2、身份证、学历证、职称证书扫描件；

3、其他相关证明材料（如专利、获奖、论文等）

（二）专家入库流程

1、专家库申报推荐工作每年启动一次；

2、专家个人申报，单位推荐；

3、协会专家库办公室审核入选专家条件，经协会会长

办公会审核同意，并在协会网站公示 10 个工作日，公示期

满无异议后，由协会发文正式入库。

第六条 专家库专业类别

主要是从事工程技术质量安全、商砼检测管理、造价咨

询招标代理、装饰装修施工、绿色施工、钢结构施工、BIM



技术等方面专业技术管理的高级人才。

第三章 专家工作范围及工作纪律

第七条 专家工作范围

（一）企业创优工作、企业管理成果的评审。

（二）建设工程和项目管理有关成果的评审。

（三）建筑行业和建设工程有关管理工作的咨询或评

估。

（四）建设工程有关标准、管理制度制定的咨询或评估。

（五）建筑行业新技术、新标准、新规范的培训。

（六）其他需要专家参与的工作。

第八条 专家工作纪律

（一）专家在评审、咨询、培训等活动中, 应当遵守国

家有关法律法规，遵守保密纪律，严守技术机密，不得泄露

有关信息。

（二）专家在服务企业过程中，不得泄露企业的商业秘

密。

（三）专家在受托的各类评审、评优、技术鉴定等活动中，

实行回避制度。

第四章 专家的使用与管理

第九条 入选济宁市建筑业协会专家库的专家，由济宁

市建筑业协会统一颁发《济宁市建筑业协会专家聘书》。



第十条 专家库专家聘任任期三年，可续聘续任。

第十一条 协会应为专家工作创造良好的条件，根据专

业分类在库内选用所需专家。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召开专

家工作和交流会议。

第十二条专家在接受委托开展的各项业务活动中，要接

受社会监督，严禁以任何名目或形式私自收取报酬和其他礼

品（金）。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济宁市建筑业协会负责解释。



附件二：

济宁市建筑业协会专家申报表

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民族

贴照片处毕业院校

所学专业 学历及学位

通讯地址 邮 编

办公电话 移动电话

电子邮箱

工作单位 职务 职称

现从事专
业

从事本专业
年限

年

申报

专业

类别

□质量安全（□质量、□安全□机械设备、□商混检测））
造价咨询（造价、招标代理）
□装饰装修（建筑幕墙工程、□装饰装修）

□钢结构（（装配式工程、□钢结构工程）
□BIM 技术

可参与活

动时间

□时间充裕，可经常参与；

时间受限，需请假参与；

□工作繁忙，可根据情况少量参与。

近 三 年

相 关 业

绩简介

（包括参与科研课题、标准规范编制、应急处置、事故调查、专家论证等情况可另

附页）

工作简历

本人所在单位意见：

（公章）

20 年 月 日

协会意见：

经审核，同意聘请该同志为济宁市建筑业协

会专家。

（编号： ）

（公章）

20 年 月 日


